
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導師遴選實施辦法（修正案） 

109.01.14導師遴選委員會通過 

109.01.20校務會議通過 

113.06.14導師遴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06.26導師遴選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條文。 

二、本校「教師聘任服務規約」第四條。 

貳、目的 

一、考量學生受教權益均等，落實擔任導師權利與義務。 

二、建立公正導師遴聘制度，營造和諧學校氣氛與文化。 

三、訂定公平代導遴選機制，提升兼任導師職務參與度。 

四、構建導師聘任及輪休原則，促進導師責任合法合理。 

參、組織 

一、本校設「導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會），執行導師遴選制度。 

二、遴選會置委員 17人，任期一年（以學年為準），均為無給職，由校長聘請本校相關單位主管、

教師代表及各學習領域召集人組織之。 

（一）學務主任為主席，並兼任執行秘書。 

（二）行政人員代表三人（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及輔導主任）。 

（三）教師代表四人（各年級級導師及教師會代表）。 

（四）各學習領域召集人九人。 

三、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時，得由校長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肆、任期 

一、擔任同一班級導師屆滿三年。 

二、中途接任同一班級導師至畢業。 

伍、實施原則及程序 

一、新生班導師遴聘 

（一）自願擔任導師、輪休或緩任導師職務者，應於每年 5月 30日前向學務處提出書面申

請，並提交遴選會審議。 

（二）學務處應於每年 6月15日前召開遴選會，由教務處提供各科目需擔任導師建議人數，

並依下列序位自各科目遴選導師建議名單，必要時得增設備取導師一至二人： 

1. 自願擔任導師者。 

2. 該學年度新進教師（含介聘教師）。 

3. 導師遴選積分低者；積分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自願擔任導師者超過該科目所需導師建議人數時，應依下列序位遴選建議名單： 

1. 該年度專任教師。 

2. 導師遴選積分高者；積分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前揭序位所稱新進教師，係指首次遴選會召開日之次學年度，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通過初聘之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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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遴選會審議結果應由學務處公告周知；申請輪休或緩任導師職務未通過者，學務處應

個別通知申請教師。 

（四）教師對於審議結果認為不當或損害其權益者，得於公告後五日（工作日）內向學務處

提出申復，學務處應於接獲申復三日內，召開遴選會審議後回覆；教師提出申復後完

成答覆程序或期限屆滿無教師申復則由學務處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確定名單。 

（五）導師名單確定後，次學年度新進教師經學務處徵詢有意願擔任導師或名列確定名單之

教師經學務處允許自覓同一科目人選者，得替代該科目非自願擔任導師人選，並由學

務處再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之。 

二、中途出缺遞補導師人選得由學務處徵詢有意願接任導師者後，依下列序位遴選，並經遴選會

審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 

（一）與原導師任教同一科目之專任教師。 

（二）任教該班之專任教師。 

（三）非任教該班之專任教師。 

有意願接任導師人數不足時，遴選會應依新生班導師建議名單遴選序位自與原導師任教同一

學習領域之專任教師決定人選，並由學務處呈請校長核定。 

三、符合下列資格者，得輪休一年： 

（一）導師任期完成者。 

（二）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連續或累計滿二年者。 

中途接任同一班級導師應滿一年以上，始取得輪休資格。 

新生班導師或中途出缺遞補導師人數不足時，遴選會得依新生班導師建議名單遴選序位自輪

休教師名單決定人選，並由學務處呈請校長核定。 

四、具下列各事由者，於事實存在期間，得申請緩任導師職務： 

（一）學年度中核准留職停薪者。 

（二）持公立醫院或大型教學醫院診斷書或證明之罹患重大疾病或懷孕者。 

（三）次學年度兼任行政職務或學校指派特定任務者。 

（四）家庭遭逢重大變故或具特殊事由，致精神體力不堪擔任導師職務者。 

五、導師依法請假需委託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時，應依下列序位由學務處遴選： 

（一）自願擔任代理導師者。 

（二）任教該班之專任教師：導師遴選積分低者優先；積分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代理導師職務連續滿五日以上且結束後未滿一個月者，得免代理導師職務。 

代理導師職務累計日數應以每學年十五日（工作日）為限。 

任教該班之專任教師經全數委託代理導師職務滿前項累計日數限制，惟人數仍不足時，學務

處應重新依代理導師遴選序位自任教該班之專任教師委託教師代理導師職務，累計日數得延

長至每學年三十日為限。 

六、導師遴選積分計算方式 

（一）擔任主任滿一學年者，計分 2分。 

（二）擔任組長或副組長滿一學年者，計分 1.5分。 

（三）擔任導師滿一學年者，計分 1分；滿一學期者，計分 0.5分。 

（四）特殊案例積分計算由遴選會審議之。 

陸、導師具無法勝任職務之事實者，應由學務主任敘明具體事由提交遴選會考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經校長核可後始解除導師職務，並得送教師考核委員會議處列入教師年終成績考核之參考依據。 

柒、本辦法經遴選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